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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家事⾮訟事件的暫時處分制度

⽂:陳⼜溥（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14

本⽂

⼀、前⾔

相信⼤家就算沒有打過官司，可能也聽說過會耗費⼤量時間和精⼒，但有些事件如果只能等到裁判確定甚⾄執
⾏程序才能實現，恐怕會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1]。

因此，在⼀般⺠事訴訟和家事事件分別設計了保全程序，前者有假扣押、假處分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後者
的家事訴訟事件準⽤⺠事訴訟的假扣押及假處分[2]，家事⾮訟事件則設有本⽂要介紹的暫時處分，以因應事件
中的緊急狀況。

⼆、什麼情形會核發暫時處分？（⾒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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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家事⾮訟事件中的暫時處分？ 常⾒的情況有哪些？
資料來源：陳⼜溥 / 繪圖：Yen

與暫時處分有關的法規主要有「家事事件法」及「家事⾮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法辦法（下稱暫時處分辦
法）」，規範了例如開啟⽅式、管轄、執⾏等內容。暫時處分是透過要求或禁⽌關係⼈做⼀定⾏為或其他適當
處置的⽅式[3]，來因應案件進⾏期間的緊急狀況，因此暫時處分必須具備「急迫性」和「必要性」⼆個要
件[4]，但什麼時候急迫⽽必要，需要依個案事實認定⽽沒有量化標準。

礙於篇幅和案件多樣性，本⽂以下介紹幾種較常伴隨暫時處分出現的事件，同時列出法院認為有無急迫必要的
案例，希望能讓讀者有些基本概念。

（⼀）與未成年⼦⼥親權相關事件

【案例1[5]：未成年⼦⼥的戶籍與就學】

在爭執⼩孩親權的事件中，⼩孩和⽗⺟A⼀起住在X地，法院調查判斷⼩孩在X地學區的⼩學就讀⽐較有利，⽽
X地的⼩學報名註冊時限快要到了，且註冊時限前不可能確定⼩孩的親權，但未同住的⽗⺟B不同意讓⼩孩的
戶籍遷移到X地，導致⼩孩遲遲無法到X地的⼩學註冊，法院認為這樣對⼩孩的⽣活適應和學習不利，⽽有核
發暫時處分的急迫和必要，裁定⼩孩的戶籍遷移和就學事項暫由A單獨決定。

【案例2[6]：未成年⼦⼥親權的⾏使與會⾯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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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爭執⼩孩親權的事件，這件的⼩孩和⽣⺟同住，⽣⽗某次和⼩孩會⾯交往後，不讓⼩孩回到原住處，只
讓⼩孩和⽣⺟短暫視訊，且拒絕⼩孩的外祖⽗⺟視訊，法院考量親權確定要花很⻑的時間，⽽⼩孩不能⻑期缺
乏⽗愛或⺟愛，因此認為有暫時處分的急迫和必要，同意原審核發親權及會⾯交往的暫時處分裁定，以保障⼩
孩在程序期間可以擁有跟親屬相處的機會。

【案例3[7]：未成年⼦⼥的會⾯交往】

然⽽，同樣是爭執未成年⼦⼥親權的事件，如果沒有急迫性與必要性，法院也不會同意當事⼈的聲請，例如這
件的第⼀審法院酌定由A擔任親權⼈，並訂定B和⼩孩會⾯交往⽅式，B以擔⼼與⼩孩同住的A不願依判決讓⼩
孩會⾯交往為理由，向⼆審法院聲請會⾯交往的暫時處分。但法院考量在訴訟期間，B曾在⼩孩家中和⼩孩共
進晚餐，認為A並未排斥⼩孩和B會⾯交往，進⽽認為沒有急迫及必要，不符合暫時處分的要件，駁回B的聲
請。

（⼆）⽗⺟請求成年⼦⼥扶養的事件

【案例1[8]：禁⽌脫產】

扶養權利⼈A以扶養義務⼈B拒絕依調解內容履⾏扶養義務，擔⼼⽣活難以維持、扶養費裁判確定前對⽅可能
脫產等為理由，聲請暫時處分，禁⽌B處分名下的不動產。

最⾼法院認為，B雖然拒絕履⾏扶養義務，但先前曾經付113萬多元扶養費給A，A沒有難以維持⽣活的急迫
性；⽽且雖然B名下有不動產，但該不動產⾃購買後20多年間，所有權⼈都沒有變動過，也沒有設定權利給別
⼈，因⽽認為B沒有脫產的跡象，沒有需要對B的不動產權利作限制的急迫性。

【案例2[9]：給付⽣活費】

A約60歲，主張⾃⼰罹患許多⾝體及⼼理上疾病，亟需他⼈照顧，名下也沒有任何財產及收⼊，不能維持⾃⼰
的⽣活，法院審酌為了避免程序期間A陷於⽣活困難，認為有核發暫時處分的急迫及必要，所以裁定A的⼦⼥
B、C每⽉要付8,000元給A。
這個暫時處分中，A同時請求⼦⼥B、C給付開⼑費⽤15萬元，但這部分法院基於醫院評估沒有⽴即開⼑必
要，⽽認為沒有急迫性、必要性，駁回A醫藥費的聲請。

（三）失智⻑輩的監護宣告事件

【案例1[10]：擔任暫時的主要照顧者】

A向法院聲請對中⾵的B為監護宣告，同時主張B的⽣命健康處於急迫危險的狀態，在監護⼈確定之前，聲請選
任A⾃⼰為主要照顧者，或禁⽌其他⼦⼥拒絕A探視B內容的暫時處分。

但法院基於B的⽣活和學習能⼒似乎持續恢復中，認為B的⾝體健康狀況並沒有處於急迫危險狀態，沒有讓A暫
時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必要。⽽禁⽌其他⼦⼥拒絕A探視B的部分，法院認為這部分的暫時處分聲請，不是監護
宣告事件可以確定的事項，換句話說，官司進⾏中的本案案件最終要處理的只有「監護⼈到底是誰」，沒辦法
處理探視的問題，那暫時處分的內容也就不可以處理本案不能處理的探視項⽬[11]。



因此，法院判斷A的聲請沒有急迫情況等理由，駁回暫時處分的聲請。

【案例2[12]：禁⽌關係⼈處分失智者的財產】

A向法院聲請對B為監護宣告，同時聲請禁⽌B及關係⼈處分B名下不動產及銀⾏帳戶存款內容的暫時處分，主
張避免失智B的監護⼈確定前，財產被不當花⽤。法院基於B⾼齡90歲，經診斷有⼤腦萎縮及罹患失智症，認
為B恐怕沒有⾃⾏或委託他⼈處分財產的能⼒；且B需要財產⽀付⽣活和醫療開銷，為了避免B的財產遭有⼼⼈
⼠侵奪，因⽽認為有核發暫時處分的急迫必要。

三、結語

暫時處分的⽬的就是在相對漫⻑的司法程序中，對於急迫且必要的案件先作出暫時性的決定，以免等到官司結
束卻早已發⽣難以挽回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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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保全程序，暫時處分，親權，扶養，監護宣告

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
家事⾮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法辦法第16條：「
I 法院受理本法第⼀百六⼗四條第⼀項第⼀款監護宣告事件後，於為監護宣告或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
列之暫時處分：
⼀、命關係⼈⽀付應受監護宣告⼈維持適當⽣活及醫療所需之各項必要費⽤。
⼆、命關係⼈協助使受監護宣告⼈就醫所必要之⼀切⾏為。
三、禁⽌關係⼈處分應受監護宣告⼈之財產。
四、保存應受監護宣告⼈財產所必要之⾏為。
五、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II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應受監護宣告⼈之最佳利益。」

   參考臺灣⼠林地⽅法院108年度家聲抗字第71號⺠事裁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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